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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会所过程  
本会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通过成立“巴生滨海佛学

会建筑会所委员会”进行筹建会所工作。建委会于十二月九日举行就职仪式，

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由于向政府购买的一英亩土地不够宽大，乃向政府再申请购买毗连的一英亩土

地，但不获批准，建委会于是正式物色绘测师，就一英亩土地进行设计，绘制

草图，经过多次讨论及三次全面修改，建筑图测才告确定，并于一九七八年十

月廿九日由建委会接纳通过，著手   请。会议也通过扩大建委会阵容，增选建

委至六十四名，并填补逝世建委之空缺。同时也议决向财政部申请建会捐款豁

免所得税准证，筹募工作，随即展开，反应良好。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七日通过副财政部长拿督梁维泮博士之协助，正式向财政部

提呈捐款豁免所得税准证之申请。所得税局覆函指示建委会必须有规章，规章

拟定通过后，提呈所得税局。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所得税来函通知，正式批

准，豁免额一百七十五万元。  

   

为了方便筹募基金及建筑工作之进行，建委会成立了募捐小组及工程监督小

组。  

   

会 址处于山腰，地势高峻，必须铲平降低。铲土工作于一九八二年开始，由于

大岩土必须移弃，而移土须获得当局批准。在进行申请时，由于土地局、市议

会及雪州发 展局之间的一些问题互相牵联，移土准证未能发出，以致铲土工程

耽搁甚久。其后又因水平图及建筑图测须作更改，建筑图测之批准也受拖延。

初期之手续办理及工 程进行颇费周章，进度缓慢。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建

委会主席黄金陵出国施心脏手术请假六个月。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建筑图测获

得巴生市议会批准；一九八六 年十一月七日在 OCA 会测公司主持之下进行公

开招标承建会所。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六日会议通过接受合大建筑公司投标以



RM1,576,042.05 承包会所建筑工程。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一日恭请槟城三慧讲堂竺摩老法师为会会所主持动土礼，

会所建筑工程正式开始。  

   

一九八六年全面进行募捐工作。  

   

一九八七年三月廿二日上年十时恭请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金明老法师主持奠

基仪式。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获得黄俊杰房屋部长批准拨款四万九千元作为建筑费。  

   

会所建筑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竣工，等待巴生市议会发出入伙证。  

   

一九八八年廿三日巴生市议会发出会所入伙证（C.T ），内部间隔及礼堂增建

舞台工程由合大建筑公司承包，于一九八九年完成。  

   

图书馆及会议会室装置冷气工程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完成。建筑会所之一切工作

圆满完成。  

   

建委会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卅日召开第三十次会议。  
 


